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招标项目信息：
	包号
	货物名称
	数量
	是否接受进口设备参与投标
	预算金额

（万元）
	最高限价（万元）
	本项目所属行业

	1
	超高通量质谱仪
	1
	是
	1050
	1050
	工业


（一）技术要求：

★1、配置清单及零配件（包括专用工具）：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1
	纳升级无接触进样装置 
	1
	台

	2
	分离装置
	1
	台

	3
	高通量质谱仪
	1
	台

	4
	氮气发生器
	1
	台

	5
	UPS电源
	1
	台


2、技术性能指标表

	编号
	招标技术指标名称
	招标技术指标值

	1
	应用范围和要求
	应用于合成生物学、工业菌株筛选，基于无接触进样，实现零交叉污染，达到超高通量的样品分析要求。（本条不计入评分项）

	2
	性能指标
	2.1
	纳升级无接触进样装置 

	
	
	2.1.1
	样品进样方式：采用无物理接触式样品进样，实现零交叉污染

	
	
	▲2.1.2
	进样体积：≤3 nL（提供产品彩页或技术白皮书证明）

	
	
	2.1.3
	样品板类型：兼容384孔板或1536孔板

	
	
	2.1.4
	开放接口装置：可实现与外部设备自动化整合 

	
	
	2.2
	分离装置

	
	
	2.2.1
	耐受最大压力：≥15000 psi

	
	
	2.2.2
	流速范围：涵盖0.001-10 mL/min

	
	
	2.2.3
	流量精度：≤0.06%

	
	
	2.2.4
	交叉污染：≤0.0015%

	
	
	2.3
	高通量质谱仪

	
	
	2.3.1
	质量范围：涵盖m/z 5-2000

	
	
	2.3.2
	扫描速度：≥12000 Da/s

	   
	
	▲2.3.3
	正负切换速度：≤5ms，一次进样完成正、负离子的同时分析（提供软件截图证明或技术白皮书证明）

	
	
	2.3.4
	分析速率：单样进样可检测≥30000个离子对

	
	
	★2.3.5
	样品检测通量：每分钟可检测不少于60个样品，如果所提供设备的检测样品通量不足，也可通过增加设备数量的方案实现，以满足检测大批量样品的需求（提供产品彩页或技术白皮书说明实现方式） 

	
	
	2.3.6
	独立电喷雾离子源（ESI）耐受最大流速：≥2.0 mL/min（不分流），配备APCI离子源

	
	
	2.3.7
	雾化气：≥90 psi

	
	
	2.3.8
	离子源加热温度最高可达720℃以上，提升去溶剂化和离子化效率

	
	
	2.3.9
	离子传输部分：采用锥孔接口技术，无毛细管传输部件，避免污染、堵塞等

	
	
	2.3.10
	碰撞池：采用≥90度弯曲碰撞反应池，避免中性离子的干扰（提供产品彩页或技术白皮书证明）

	
	
	2.3.11
	采用氮气作为碰撞气，无需额外氩气等气体，也无需气体钢瓶，保障实验室的安全

	
	
	2.3.12
	采集模式：采用多反应检测扫描模式

	
	
	2.3.13
	扫描速率：至少满足800个分析物/s

	
	
	2.3.14
	定量限：≤1nM右美沙芬（10nL的进样量）

	
	
	▲2.3.15
	检出限：1fg氯霉素柱上进样，IDL＜0.28fg

	
	
	2.3.16
	线性范围：≥6个数量级

	
	
	2.3.17
	重现性：连续进样六针，峰面积RSD≤8%

	
	
	2.4
	氮气发生器

	
	
	2.4.1
	氮气流量：≥16 L/min

	
	
	2.4.2
	干燥空气流量：≥25 L/min

	
	
	2.4.3
	高度：≤80cm

	
	
	2.5
	UPS电源

	
	
	2.5.1
	功率≥6000VA

	
	
	2.5.2
	续航≥2小时

	3
	软件
	3.1
	分析软件：具备处理MRM采集模式的数据功能，操作界面可实现中文、英文、德文等多种语言的自由切换，方便不同背景的使用者操作


（二）商务要求：
★1.交货地点：深圳市光明区银星产业园。

到货口岸（国产产品可不填）： 深圳口岸 
★2.交货期：合同签订后  24  周内交货（若是进口产品，免表获批后4周内交货）。
★3.报价方式及要求：
本项目允许采购进口产品（进口产品是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
1)在中国关境外提供的进口产品与服务报CIP项目现场人民币免税价（包含外贸代理费，清关杂费等所有费用及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缴纳的进口环节税，同时包含货物运输到项目现场所需的运费及保险费。）
2）在中国关境内提供的进口产品及其有关服务的项目现场交货人民币含税含运价。报价中需包括制造、装配和发运货物所使用的材料、部件及货物本身已支付或将支付的产品税、销售税和其它税费，同时包含货物运输到项目现场所需的运费及保险费。
3）国产产品与服务报项目现场交货人民币含税价。报价中需包括制造、装配和发运货物所使用的材料、部件及货物本身已支付或将支付的产品税、销售税和其它税费，同时包含货物运输到项目现场所需的运费及保险费。

4）如投标产品中既有进口免税产品又有国产产品或者在科创免税范围之外的进口产品，应在分项报价报中详细列明，报价应采用人民币免税价加人民币含税的报价方式。
5）中国税务或海关对于产品原产国所加征的科创免之外不予免征的特殊税费/关税，由中标人承担。

★4.付款方式：
含税报价采用现汇全额付款：合同项下货物全部到货且安装调试、培训完毕、中标人办理完成设备使用许可/资质并移交采购人（如有），凭采购人用户代表签字并加盖采购人公章的验收报告100%电汇支付

免税报价采用信用证分期付款：合同签订后采购人或其委托的进口代理公司开具100%即期不可撤销信用证，中标人发货后凭相关发货装运单据解付 70 %货款:安装调试、培训验收完毕、中标人办理完成设备使用许可/资质并移交采购人(如有)凭采购人用户代表签字并加盖采购人公章后的验收报告及单据解付 30 %货款。

5.质保及售后服务要求：
1)投标人需为本项目配备足够的售后服务力量，具有国内本地化的服务团队。

2)投标人售后服务响应时间：电话响应时间要求8小时内，到场响应时间要求2个工作日内（指从接到报障至到达故障现场的时间）。

3)投标人免费提供技术支持热线电话，满足24小时热线服务。

4)投标人免费提供email技术支持，并且在24小时内回复。

5)★投标人提供仪器设备的保修期  4  年（保修期内维修并更换除消耗品以外的零部件、维修人员的路费、食宿等已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6)投标人提供该设备的技术使用说明书及外购配件仪器说明书，并指导在使用该设备时的操作注意事项等。

7)★投标人提供配套软件  5  年升级服务，相关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8)★投标人提供设备二次搬运（含保险）服务，相关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6.培训要求：
1)为保证投标人所提供的仪器设备安全、可靠运行，便于采购人的运行维护，必须对采购人培训合格的维护和管理人员。

2)投标人负责对采购人提供至少  2  次现场技术培训，以便工作人员在培训后能熟练地掌握系统的维护工作，并能及时排除大部分的系统障碍。

3)至少  2  次厂家工程师到采购人现场进行免费设备维护、保养、校准。
7.运输及包装方式的要求
设备的包装、运输由投标人负责，应使用崭新坚固的包装（标准包装），适合于空运、或陆运等长途运输方式；适合气候变化；投标人应对任何由于不当包装或防护措施不利而导致的商品损坏、损失、费用增长等后果负责。
8.安装、调试及验收：
1)合同签订后15天内，中标人应提供仪器安装前对采购人的具体安装条件要求，除了在技术规格中提出的要求外，在合同生效后30天之内，为使用户作好准备工作，卖方应给最终用户邮寄一套所供产品的全套技术资料，其中包括操作手册（或应用指南）、维修手册等，另一套完整技术资料应随货物包装发运，这些费用应已包括在该品目的基本报价中。

2)仪器设备运抵安装现场后，采购人将与中标人共同开箱验收, 如中标人届时不派人来, 则验收结果应以采购人和当地商检人员的验收报告为最终验收结果。验收时发现短缺、破损, 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立即补发和负责更换。 

3)中标人应提出仪器设备测试的内容、项目、指标和方法,中标人有责任对采购人的技术人员提出的问题作出解答。测试应进行详细记录, 仪器设备测试结束后, 由中标人技术人员签字后交给采购人验收。 

保修期自最终安装验收合格后开始，保修期内中标人要保修除消耗品以外的所有部件。在保修期内，如果仪器设备发生故障，中标人要调查故障原因并修复直至满足最终验收指标和性能的要求，或者更换整个或部分有缺陷的材料。以上的相关费用都应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9.质量及知识产权要求
1)投标人提供完好、全新的原包装产品（包括零配件），随机技术资料齐全。产品符合国家质量检测标准，必须具有生产日期、厂名、厂址、产品合格证等。进口产品须提供海关进货单（复印件备查）。

2)采购人在中国使用该货物或货物的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的起诉或司法干预。如果发生上述起诉或干预，则其法律责任均由投标人负责。
